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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f: TSEA060106 
致： 香港特別行政區立法會 
c.c.  全體立法會議員 
由： 交通事業從業員協會理事長譚錦輝 
日期： 二○○六年一月六日 
事由： 強烈反對新界的士進一步擴大營業範圍 
 
 
尊貴的立法會議員： 
 
本會代表市區的士近三百名的士司機，強烈反對新界的士進一步擴大營業範圍。 
 
本會認為： 
 
1. 簽發新界的士牌照建基於新界偏遠鄉郊地區的交通服務不足，是為解決偏遠鄉郊居
民對交通服務的需求。擴闊新界的士服務範圍是違背的士發牌的既定政策，會混淆

市區的士及新界的士各自在公共交通工具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及破壞交通服務之均衡

格局。 
2. 維持偏遠鄉郊地區足夠的交通服務實屬必要。如擴闊新界的士服務範圍，會令新界
的士聚集於較繁華地區，削弱對新界偏遠鄉郊地區居民的交通服務。 

3. 由於市區的士及新界的士的車資差異，如擴闊新界的士服務範圍，會嚴重損害市區
的士利益，變相收窄市區的士的客源。 

4. 目前，市區的士服務足以應付需求，實無合適再開放其它地區予新界的士駛入經營
的理由和必要。 

 
基於上述各點，本會強烈反對新界的士進一步擴大營業範圍！現特函表達我們的意見。 
 
 
承理事會命 
交通事業從業員協會 
理事長 譚錦輝 
二○○六年一月六日 
 
(如需進一步查詢及聯絡: 張耀豐 電話: 9300 3576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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